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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土地配合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
1、 前言
臺灣日據時期測繪之地籍原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炸毀，光復後係以日據時期地籍原圖描繪裱裝而成之副圖辦理地籍管理。此類地籍圖使用迄今已逾百年，因年代久遠，致圖紙伸縮、破損嚴重，且因土地分割、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等影響，常有圖、地、簿不符情形，加上施測當時受技術、設備及比例尺過小之影響，精度難以適應時代需求，影響公私財產權益甚鉅，爰由地政機關實施地籍圖重測，以維地籍之正確。地籍圖重測工作為持續性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逐年分區域辦理中，範圍內本署經管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依法應配合辦理各項作業。為方便同仁作業及提高效率，爰編訂本作業手冊，以為參考。
2、 法令依據
1、 土地法第46條之1、第46條之2、第46條之3、第59條
2、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行要點第1點、第2點、第4點至第8點、第10點、第11點、第14點至第17點、第22點、第25點
3、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68條至第105條、第161條至第187條、第191條至第193條、第194條之1、第197條、第199條、第201條、第201條之1
3、 作業流程
1、 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地籍圖重測程序、重測單位辦理事項、本署各分署、辦事處應辦理及注意事項，以及相關法規及函釋如下： 
	程序
	重測單位
辦理事項
	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
及函釋

	1.
劃定重測地區
	1.
公布地籍圖重測（下稱重測）區範圍後，舉辦作業宣導會，使土地所有權人瞭解重測之意義及地籍調查測量前後應注意配合事項，並主動埋設及維護界標。
2.
舉辦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座談會，就各單位間應配合事項予以協調溝通。
	1.
接獲重測作業宣導會通知書或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座談會開會通知時，應即函請提供重測區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土地清冊。取得清冊後，並篩選範圍內國有非公用房屋，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下稱管理系統）「P他機關主辦業務－A重測」辦理案件收件作業。
2.
案件收件後，倘接獲該重測範圍變動通知，且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房地標的有增減時，應配合於管理系統該列管案件之標的予以新增或刪除。
	1.
土地法第46條之1。
2.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84條至第187條。
3.
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第1點及第2點。

	2.
地籍調查
	1.
定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前往土地現場，就土地坐落、界址、原有面積、使用現況及其所有權人之姓名、住所、有無設定他項權利等事項予以調查後，查註於地籍調查表內，作為界址測量之依據。
2.
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地籍調查之期限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測：
(1)
鄰地界址。
(2)
現使用人之指界。

(3)
參照舊地籍圖。

(4)
地方習慣。
	1.
接獲重測單位重測地籍調查通知書時，查明重測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及房屋是否已納入管理系統重測案件列管，倘否，應於管理系統新增納管。
2.
函復重測單位指派配合辦理地籍調查人員名單。
3.
為避免因未到場指界，遭重測單位依土地法第46條之2規定，以鄰地界址或現使用人之指界，逕行施測，影響國產權益，及為保有土地法第46條之3聲請異議複丈之權利，奉派配合辦理地籍調查人員應依通知之地籍調查時間至現場指界，並於重測地籍調查表認章。倘囿於勘查人力不足，應事先與重測單位協調分時分段辦理或辦理方式。
4.
不明瞭四至界址，致未能指界者，以「參照舊地籍圖待協助指界」辦理指界。
5.
國私共有土地或與他公有機關共有之土地，指界時倘他共有人未能共同認定而發生指界不一致者，仍主張以「參照舊地籍圖待協助指界」指界，倘到場之共有人無法自行協議後於7日內認定者，由重測單位依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各款規定逕行施測。
	1.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79條至第88條、第191條至第193條。
2.
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第4點至第8點、第10點及第11點。
3.
內政部81年9月2日台（81）內地字第8111239號函示，共有土地界址糾紛，經調解成立者，其調解效力，僅參加調解當事人間受拘束。
4.
內政部95年11月29日台內地字第0950184819號函示，系爭土地業經法院判決確定，嗣後地政機關辦理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仍有到場址界之義務；倘其指界不一致，應依法院判決確定之界址處理。

	3.
地籍測量
	精密導線測量、圖根測量、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及聯測、戶地測量、協助指界、計算面積、製圖
	1.
接獲重測單位協助指界定期通知書時，配合辦理協助指界事宜。
2.
土地界址爭議之處理：
(1)
接獲重測單位通知協調會時，原則主張以「參照舊地籍圖待協助指界」之協助指界結果為國有土地之界址。
(2)
協調不成立，依土地法第46條之2第2項規定，由重測單位送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訂期調處。
(3)
接獲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通知調處後，派員與會，原則仍以「參照舊地籍圖待協助指界」之協助指界結果為國有土地之界址。
(4)
接獲調處結果通知書，倘不服調處結果，應於接到通知書後15日內，向法院提起確認界址之訴，並於管理系統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
(5)
接獲當事人不服調處結果，向法院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繕本時，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
(6)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定，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BP20重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註記。
	1.
土地法第46條之2、第59條。
2.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68條至第78條、第89條至第105條、第194條之1、201條之1。
3.
內政部81年11月3日台（81）內地字第8113509號函示，重測時，土地界址糾紛，向法院提起確認所有權之訴，案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得依據法院判決，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4.
成果檢核
	成果檢核
	無配合辦理事項。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97條。

	5.
異動整理及造冊
	土地登記機關定期將異動有關資料送重測作業單位辦理異動整理作業，並編造清冊。
	無配合辦理事項。
	

	6.
繪製公告圖
	依據控制點坐標檔、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檔、宗地資料檔、地號界址檔、界址坐標檔等基本資料檔，經作必要之繪圖整飾後，利用自動繪圖儀展繪地籍藍曬底圖，複製成地籍公告圖或直接繪製於圖紙供重測結果公告之用。
	無配合辦理事項。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61條至第183條。

	7.
公告通知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適當處所設置「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閱覽處」，將該年度重測所編造之各種清冊、地籍公告圖及地籍調查表，以展覽方式公告30日，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前往閱覽，使土地所有權人瞭解重測結果，對有異議之處，適時提出異議複丈申請，以保障其自身權益。
	1.
接獲地方政府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書時，應即於管理系統異動案件狀態為「10-公告中」。
2.
查對重測前、後面積增減有無超出法定公差之情形，分析重測前、後地籍圖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有無變動，必要時至重測單位閱覽地籍公告圖，如經分析重測結果涉有測量錯誤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提出書面異議或聲請異議複丈。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99條。

	8.
異議處理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重測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土地法第46條之2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外，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並申請複丈（得委任所屬土地登記機關辦理），複丈結果有錯誤者，應更正有關簿冊圖卡後，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1.
就重測後面積減少部分，於公告期間內繕造異議土地清冊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並請其查明面積減少或坵形改變之原因。除經重測單位查復為原地籍圖誤謬、圖紙伸縮摺疊、面積計算錯誤及圖幅接合等非屬測量錯誤原因所致外，應於公告期間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聲請異議複丈，釐清是否確為測量錯誤。
2.
對複丈結果不服，或公告期滿完成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對重測結果不服者，向法院提起確認界址之訴，並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及備註辦理情形。
3.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定，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BP20重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註記。
	1.
土地法第46條之3。
2.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1條。
3.
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14點至第17點。

	9.
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重測之結果，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土地法第46條之3規定公告期滿，土地所有權人逾公告期間未申請異議複丈，或經複丈結果無誤，或複丈發現錯誤而經更正確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重測結果辦理標示變更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限期申請換發書狀。
	1.
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確定，應即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更新異動（異動產籍之辦理原則詳二、附表）及結案作業。
2.
完成產籍重測更新異動後，移各業務單位續處。
3.
重測界址爭議尚未解決，經地政機關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加註「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之土地，應依重測後土地標示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土地面積仍登錄重測前之面積，並加註「BP01涉重測界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面積登錄」，再辦理結案作業。俟重測面積確定，應釐正土地面積，辦理產籍加註「BP20重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及「BP01涉重測界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面積登錄」註記。
4.
地籍圖重測結果經地方政府依法予以撤銷，並經地政機關辦竣撤銷登記，回復原標示狀態後，應即依登記結果，於管理系統將標示及各錄面積更正為重測前標示及各錄面積，並加註代碼「BP21重測成果撤銷，回復原標示」，俟重測單位重新辦理地籍圖重測，再重新辦理重測案件收件作業。
	1.
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第22點、第25點。
2.
內政部88年8月5日台(88)內地字第8886423號函示，撤銷重測成果，重新辦理地籍圖重測其標示變更登記處理方式。

3.
本署99年2月1日台財產局接字第09900015290號函示，地政機關因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土地登記面積暫為「0」之產籍異動方式。

4.
內政部102年9月6日台內地字第1020292617號函示，重測期間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土地，其土地登記簿標示部面積登錄方式。

5.
本署108年11月18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830003170號函送108年10月17日「研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勘查作業程序修正事宜」會議紀錄五、結論（三）經地政機關辦理地籍圖重測登記後，運用管理系統異動產籍之辦理原則。

	10.
複（繪）製地籍圖
	重測結果公告確定後，依據異議處理後之基本資料檔，繪製地籍圖（或直接修正已繪製之地籍藍曬底圖）、段接續一覽圖及地段圖，以供地籍管理之用。
	無配合辦理事項。
	


2、 附表：國有非公用土地經地政機關辦理地籍圖重測登記後，運用管理系統異動產籍之辦理原則

	登記前、後
	產籍異動方式

	面積相等
	登記前為1錄
	登記前資料複製到登記後地號。

	
	登記前為多錄
	登記前各錄資料分別複製到登記後地號各錄。

	面積增減
	登記前為1錄
	1. 以登記後面積辦理登錄。
2. 登記前資料複製到登記後地號。

	
	登記前為多錄
	1. 以登記後面積辦理登錄。
2. 登記前各錄資料分別複製到登記後地號各錄。
3. 面積增加或減少部分之配賦順序：
(1) 管理區分為待勘查、閒置或保留（不包含子管理區分為經核定暫不處分、同意使用、綠美化、促進環境保護及文化資產認養維護）。
(2) 管理區分非屬具合法使用關係者，如占用。

(3) 管理區分為待處理或具合法使用關係者，如出租、借用、委託經營等。
4. 同一順序有2錄以上，依各錄登記前面積比例分配。


4、 管理系統應辦理事項及產籍加註代碼表
	程序
	加註時機
	新管理系統

應辦理及加註事項
	舊管理系統加註事項

	1.
劃定重測地區
	接獲重測作業宣導會通知書或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座談會開會通知時。
	辦理案件收件作業。
	0XC01重測
「○○年度地籍圖重測」

	3. 地籍測量
	接獲重測單位通知召開土地界址爭議協調會時。
	－
	03C03重測界址爭議

	
	不服調處結果，向法院提起確認界址之訴。
	1.
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及備註辦理情形。
2.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定，產籍加註「BP20重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註記。
	03C04確認界址之訴

	
	接獲當事人不服調處結果，向法院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繕本。
	1. 
	

	7.
公告通知
	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
	異動案件狀態為「10公告中」。
	03C05重測公告期間

	8.
異議處理
	對異議複丈結果不服或公告期滿完成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對重測結果不服，向法院提起確認界址之訴。
	1.
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及備註辦理情形

2.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定，產籍加註「BP20重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註記。
	03C04確認界址之訴

	9.
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確定。
	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及結案作業。
	0XC98重測公告確定

	
	辦竣重測登記，惟重測界址爭議尚未解決。
	1.
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及加註「BP01涉重測界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面積登錄」，再辦理結案作業。
2.
重測面積確定，應釐正土地面積，辦理產籍加註「BP20重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18重測爭議、訴訟中」及「BP01涉重測界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面積登錄」註記。
	03C01涉重測界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面積登錄

	
	地籍圖重測結果經地方政府依法予以撤銷，並經地政機關辦竣撤銷登記，回復原標示狀態後。
	1.
將標示及各錄面積更正為重測前標示及各錄面積，並加註代碼「BP21重測成果撤銷，回復原標示」。
2.
重測單位重新辦理地籍圖重測，於管理系統重新辦理重測案件收件作業。
	－


5、 附件
1、 土地法第46條之1、第46條之2、第46條之3、第59條
2、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行要點第1點、第2點、第4點至第8點、第10點、第11點、第14點至第17點、第22點、第25點
3、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68條至第105條、第161條至第187條、第191條至第193條、第194條之1、第197條、第199條、第201條、第201條之1
4、 內政部81年9月2日台（81）內地字第8111239號函
5、 內政部81年11月3日台（81）內地字第8113509號函
6、 內政部88年8月5日台(88)內地字第8886423號函
7、 內政部95年11月29日台內地字第0950184819號函
8、 本署99年2月1日台財產局接字第09900015290號函
9、 內政部102年9月6日台內地字第1020292617號函
10、 本署108年11月18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830003170號函送108年10月17日「研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勘查作業程序修正事宜」會議紀錄

